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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9年度“五四”评优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团总支、团支部、校级学生组织:

2019年度，在上级团组织和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我校各级团组织及广大团员青年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团的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各级团组织充分发挥共青团对青年的思想引领作用，激发基层团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夯实团组织建设，大胆创新，为我校共青团工作打开了新局面。为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树立典型，集中展现我校基层团组织建设成果，校团委决定开展“五四”评优表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项目

1、先进集体

五四红旗团总支，五四红旗团支部，团员先锋岗（队），优秀青年志愿者协会（团队），优秀新媒体平台，优秀学生社团。

2、先进个人

优秀共青团干部（教师），优秀共青团干部（学生），优秀共青团员，优秀青年志愿者，优秀宣传员，学生社团积极分子。

二、评选办法

各二级学院团总支参照评选办法（见附件1）进行评选。校级学生组织直接将申请材料报送到校团委（不占院系名额）。

   三、时间安排
1.4月18日前，各团支部根据评选办法进行评选，择优推荐递交申请材料，各二级学院团总支组织评审；

2.4月23日前，各二级学院团总支进行推荐名单公示，并将院系结果报学院党总支审核；各二级学院党总支审核通过后，将推荐初评结果上报校团委；

3.4月23日至25日，校团委集中评审，并将结果提交学校党委会审定；

4.4月25日至28日，学校公示；

5.召开2019年度“五四”表彰大会，时间待定。

四、工作要求

    1.各二级学院团总支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广泛开展“五四”评优活动，组织学生团员认真参评，把评选工作与促进校风学风建设、加强学生管理紧密结合起来。

2.各项评比工作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各二级学院团总支推荐名单需在本学院范围内公示3天,若无异议,方可上报。 

3.注重评选程序，坚持评选条件。各二级学院团总支书记是评选工作的责任人，评选工作要做到民主推荐与集中审核相结合，严格坚持评选条件，确保评选质量，宁缺勿滥。（优秀共青团干部与优秀共青团员不能兼得）。

4.各二级学院团总支须将本学院的推优名单进行分类汇总，于4月23日前将汇总名单、《推荐表》和事迹材料，候选人（集体）的照片（个人奖报送一张近期工作或生活照的电子版，集体奖报送一张集体活动照片的电子版），优秀团干、团员推荐学生成绩单（加盖院系公章）等材料一并报送校团委办公室（行政楼A119室），逾期自误。

所有上报材料电子版发送到校团委邮箱：qiongtaituanwei@163.com（请注明“xxx院系五四评优材料）。
附件1：共青团琼台师范学院委员会五四评优办法
附件2：共青团琼台师范学院委员会五四评优推荐表
附件3：共青团琼台师范学院委员会评优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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